
 

 29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9 期 委員會紀錄 

繼續開會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42 分 

地  點 本院紅樓 201 會議室 

主  席 葉委員宜津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今天下午會議的議程是繼續審查廣電三法，但是在進入法案的審查程序之前

，本席赫然發現今天可能是蘇蘅主委最後一次到本委員會，所以本席在開會之前留一點時間給

蘇主委，讓她就在任的這段時間發表一下感言。 

請通傳會蘇主任委員發言。 

蘇主任委員蘅：主席、各位委員。今天葉召委是在考驗我的即席反應，因為我沒有想到今天到交通

委員會來會討論到法案以外的事情，對於法案，通常我會準備得比較好，至於即席的發言，我

就盡力表達。 

我要謝謝召委及交通委員會給我這個機會表達我的感想，其實我的任期還剩下 1 個月 20 天，

1 年多前，我從學術界轉到政界，這一段時間是我非常難忘的日子，正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我

在學界從來沒有想過，到政壇要經歷這麼有挑戰性的事情與肩負這麼重大的責任，我想我這一

輩子大概不會忘掉這段非常寶貴，而且是值得我學習與珍惜的經驗。 

我覺得有非常多事情是需要我學習的，無論是傳播、電信、國家政策及全民福祉與利益，在

此我最要感謝的是交通委員會的每一位委員，因為我從各位身上學習到非常多，雖然我很少去

其他委員會，但我還是要特別說，交通委員會的委員是最認真的，我們常常一起認認真真的把

所有案子審完，雖然各位對我有所批評，但是也有非常多的鼓勵與支持，在此，我要深深表達

我的謝意，我向各位一鞠躬，希望將來有機會還能繼續向各位請益，謝謝。 

主席：謝謝蘇主委在這段時間為國家所盡的心力。 

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這個會期才加入交通委員會，與蘇主委在這裡

相處的時間並不長，因為旺中案，本席在這裡曾對蘇主委說過重話，其實對於旺中案，我們明

知道您是反對的，但您卻不敢予以駁回，也就是說，沒有在您的任內將旺中案駁回，我覺得蘇

主委所留下來的並不是最漂亮的結束，但是至少蘇主委把這個案子卡住了，沒有讓這個案子在

您的手中過關。我們也從 NCC 其他委員口中聽到一些話，因為有人在臨去時說出了真話，說這

個案子背後有太多的政治角力，我們可以推論主委及另外 3 位即將離職的委員，你們身上肩負

了太多來自於執政黨黨政部門的壓力。雖然最後是為德不卒，但是我還是要說，將來我們站在

這裡質詢未來 NCC 的主委，當我們看到石世豪的時候，心裡會想念蘇蘅，我們可以相信這一點

。至少過去 NCC 委員的提名，執政黨還謹守對專業最起碼的尊重，今天要離開的幾位委員，包

括蘇主委，他們在很多事情的處理上，可能與民進黨的立場不一樣，對於國家未來傳播、資通

訊產業的規範，本席在審查廣電三法時，也在此說了很多批評的話。我認為在迎接資本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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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兼顧到所謂言論集中、壟斷的平衡，我們也很不滿，但至少你們的學德俱重，值得我們給

予尊重。有關學養與德行，在這一次新提名的 4 位委員身上已經破壞殆盡，相較之下，你們的

離去會讓我們懷念，我們可以預期未來是新不如舊！ 

最後，本席要祝福大家，也祝福蘇主委，也許將來本席會對今天說的話感到後悔，希望你們

千萬不要讓我們後悔，不要讓我們後悔的方法是，在未來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面，千萬不可以把

旺中案拿出來奉送過關，這個做得到吧？ 

蘇主任委員蘅：（在席位上）儘量。 

管委員碧玲：儘量而已？可見壓力有多大！不行！這樣我必須保留方才對蘇主委及幾位委員所說的

話，那些話建立的基礎是你們把旺中案擋住了，雖然為德不卒，但至少比將其奉送過關更符合

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這一點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出來。謝謝。 

主席：請蔡委員其昌發言。 

蔡委員其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剛才抓了一下眼睛是因為有沙子飛進去，不是因

為我感動到流淚，蘇主委桌上的花等一下應該請葉委員親自送給蘇主委，如果主席要我去送花

，那李昆澤委員待會就要獻吻！ 

回到正題，蘇主委方才的一席話，代表她即將要離開這個位子，而管碧玲委員的發言也是不

改其本色，到最後這一刻還是要監督蘇主委，擔心最後這一個多月還會生變，我想應該是不至

於啦，我是以比較善良的角度來思考，我認為應該不至於會這樣。 

管委員碧玲：（在席位上）我沒有很邪惡耶！ 

蔡委員其昌：我不是說妳邪惡，而是說妳很盡責，到最後一刻還是要叮嚀蘇主委，但我認為如果站

在比較良善的角度來看待蘇主委這個人，我想她應該不至於會這樣做。 

本席還沒有機會在政策上與蘇主委做更長時間的討論與質詢，蘇主委就要離開這個位子了，

我也很同意管碧玲委員方才所說，新的來了才知道舊的好。在這一次審查 NCC 委員時，大家的

感受很深，傳播界、傳媒界的所有朋友都可以在這次審查中看到，我也詢問過很多人，對於某

位女士，真的沒有人知道她，也沒有任何學傳播的學界朋友對她持比較正面的看法或言論，這

是國家該值得難過的地方，也是我們共同擔憂的地方。 

因為過去不管如何，蘇主委以一位學者的身分來擔任主委，至少為她堅信的信念來辯護，而

且前後是一致的，未來 NCC 裡面的學者，其過去的主張或在研究領域所發表的東西，與他們坐

上這個位子並擁有權力後，是不是還能夠一致，我想是有待考驗的，這樣的狀況與結果是今天

我會上台講幾句話的主要原因。 

雖然蘇主委將不再擔任主委，不過她還是這個領域中非常重要的學者，未來我們會有一些機

會請蘇主委以學者的身分提供一些建議與看法，甚至邀請她再來到立法院，當有一天我們需要

將新舊主委拿來比較時，更希望蘇主委能出席這些相關會議或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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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祝福蘇主委，也謝謝蘇主委。 

主席：現在請蔡委員其昌與李委員昆澤共同獻花，因為本席是主席，還是應該要保持中立。 

請李委員昆澤發言。 

李委員昆澤：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過去在交通委員會中，雖然我個人與蘇主委有很多

時候是意見相左，甚至針鋒相對，但是我認為她是基於他的專業及理念，是一個有所堅持的主

委。 

我們對於 NCC 的委員一直有兩個期待，一個是必須要有代表性，他是代表法律、科技、電信

或傳播，一定要有相當的代表性。二是要有效率性，也就是必須是專業的，就像過去審查大法

官被提名人一樣，我們爭議、爭執的是他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學者，但不會去爭執他是不是根

本就不懂，甚至沒有效率，所以有關 NCC 的委員，我們還是希望他必須具有代表性，而且要有

效率性。對於 NCC 委員，我們希望不要等到這一批舊的委員走了之後，我們更懷念這批舊委員

，反而對新委員沒有期待，我想這不是社會大眾所期待看到的。 

主席：請楊委員麗環發言。 

楊委員麗環：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一進來會場還想說怎麼會是這樣的程序，原來是

因為有些委員要離開了，其實本席對其他委員並不太熟，平常也沒有什麼事情要找他們，有事

就在立法院直接質詢，而且其他委員也不太需要到立法院來備詢，唯一比較常質詢的就是蘇主

委。 

憑良心說，我一開始對蘇主委還滿嚴厲的，因為我一直希望數位化能趕快通過，而且對於未

來的產業發展也非常期待，我認為蘇主委是相當用心且認真的一位主委，即便我們給她滿大的

壓力，但她還是笑容滿面，而且仍以她的專業立場來進行闡述，對於這一點，我個人要給予她

非常大的肯定，當然其他幕僚也給予她很多的協助。 

另外，對於新人也不需要太悲觀，因為每個階段性的工作都需要有不同的政策與方向，因為

我進立法院不算太久，我接觸到的第一位彭主委，其實他也很想做事情，但可能在溝通與協調

方面沒有辦法進行得很好。我覺得蘇主委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錯，而且在回答立委的質詢時，

都是從容不迫、不卑不亢的針對問題來回答。因為每一位委員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場與要求，我

們希望以後的委員除了本身的專業外，對於委員提出的議題，都要隨時先做好功課，不管下一

任的委員是誰，我希望都要認真，畢竟媒體是非常重要的傳播力量，很多委員難免會有較多的

監督與期待。 

最後，我還是非常肯定蘇主委在擔任主委過程中的用心，對於這一點，我要給予相當大的肯

定。謝謝。 

主席：畢業歡送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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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進入今天會議的議程，也就是繼續進行廣電三法的審查，廣電三法很重要，為了讓大

家放心，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經過大家充分的討論，所有有爭議的條文都會保留送朝野協商。今

天可能是本會期委員會的最後一天，我們的時間有限，所以本席直接宣布有線電視廣播法送朝

野協商，因為我們保留了很多的條文，包括今天陳委員雪生等新提出的再修正版本，還有楊委

員麗環等提出的版本，有線電視廣播法的保留條文就送朝野協商。 

另外，衛星廣播電視法與廣播電視法的部分，我們先試著把有爭議的條文再走一遍，不過並

不勉強通過，如果還是有爭議，就送朝野協商，如果能夠達到共識，我們就審多少算多少，所

以今天一樣從衛星廣播電視法開始審查。 

現在就進行衛星廣播電視法及廣播電視法的第二輪審查。 

衛星廣播電視法保留條文共有 9 條，分別是第五條、第八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第

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三條，請行政部門準備一下。至於

廣播電視法的保留條文共有 17 條，今天不知道能夠進行到什麼程度，不過現在就先從衛星廣播

電視法開始審查。 

現在處理第五條。 

請問各位，我們的審查方式是要在下面進行協商，之後再宣讀有共識的條文內容，還是要像

第一輪的審查一樣，大家針對各個條文來表示意見？ 

劉委員櫂豪：（在席位上）在下面協商。 

主席：好，現在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報告委員會，廣電三法保留條文全部送朝野協商，方才本席宣布衛星廣播電視法保留條文共

9 條，現在再增加三條有關罰則部分的條文，分別是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及第六十四條，所

以衛星廣播電視法保留條文共有 12 條，議事人員都有紀錄。至於電視廣播法保留條文共 17 條

，有線電視廣播法還有今天新提出的版本，我們一併保留，也就是說，第一輪進行逐條時所有

保留的條文全部送朝野協商。 

今日會議作如下決議：廣電三法全部審查完竣，法案內容授權議事人員整理，擬具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需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本會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

說明。 

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儘速以書面

答復。 

現在休息，明天早上繼續開會。 

休息（15 時 7 分） 


